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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中明定有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方案，試分別界定之。並請舉例論述目前

各學區國中端，對於具有技藝性向的同學開展規劃那些生涯試探或輔導策略。 

【擬答】： 

根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三條 

式之一進入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就讀： 

讀。 

特色招生之學校就讀。 

政轄區為範圍所劃定，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供該區域之國中學生選擇免試入學，或

核定該區域之學校辦理特色招生，供全國國中學生選擇特色招生入學之就學區域。 

對技藝性向的同學開展規劃那些生涯試探或輔導策略 

 

，鼓勵各校開辦符合社區特色與學生需求之技藝教育課程。 

。如 九年級辦理技藝教育。 研討參加技藝教育學生

於免試入學時選填相關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科系之鼓勵辦法。 

，每年分析技藝教育課程之需求量與實際成效，並據此修改學校本位

之生涯教育計畫。 

，如成立獎學金頒給技藝教育課程表現優異之學生。 

 

二、學習共同體為當前國內教育界關心的議題。請描述學習共同體的理論、關鍵要素與其推動的

現況，並批判這一波教育變革的影響為何？ 

【擬答】： 

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是佐藤學教授於 1997年實際在學校內推動成功的教育計

畫，以公共性、民主主義與追求卓越三項哲學為出發點。 

傳統 勉強 不會遇見任何新事物 

佐藤學主張 學習 是經營與人、事、物的相遇與對話，也是與他人思考或情

感的相遇與對話，更是與自我的相遇與對話。 

空間上，「學習共同體」將傳統面排向教師的學習空間改為「ㄇ」字形座位，方便隨時討

論，進行非小組競爭或組內分工的小組學習。 

在「學習共同體」中，教師的工作是知識的媒介，引導進行 4人小組的共同學習，其次透過

小組討論，了解學生思考方向，並不時請學生將小組的思考模式，與全班分享。一方面訓練

孩子表達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讓思考更深入廣泛。 

教師也是「學習專門家」（learning profession），在校內用「省察」的態度，教室的門打

開，構成教師們的學習圈，也是「學習共同體」的目標。而學校組織應單純化，讓教師能一

方面專心於教學工作，另一方面有時間相互交流，並打開學校大門，讓地方人士及家長參與

學校教育，加入「學習共同體」的學習圈，化解家長與教師、學校的不信任感。 

 

三、94年大學法修正後，大學評鑑開始法制化及有系統地運作，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專責辦理高等教育各類評鑑研究。試說明各評鑑類別與評鑑結果運用之優缺及改善

之道。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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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完成部份既定的評鑑工作，並在過程中逐漸提升其評鑑專業能

力。此外，評鑑結果之公信力也逐漸受到學校與社會大眾之認同。從法制化的前置工作，到

成立專責評鑑單位，最後成功完成評鑑工作，臺灣高等教育評鑑確實達成初步結果。然亦有

須檢討之項目，茲分述如下： 

 

依據高教評鑑中心所列出的具體評鑑目的實際上可合併為二類，一類是促進大學系所檢視

品質現況、定位、發展方向、建立特色及持續改進；另一類是以評鑑結果做為高教決策之

用，前者雖在評鑑方案中被多次強調，但其影響力卻遠不及後者，使得系所評鑑結果對受

評學校之影響力極大，也就使得評鑑目的不符合實際運作。 

 

評鑑者的遴聘沒有一套公開透明的機制，評鑑者在某些方面還是缺乏相關專業背景經驗，

以及在專長領域方面，評鑑者同質性過高，具有競爭衝突關係。雖其經過推薦擔任評鑑委

員，多具備一定專業知能，但因評鑑委員需求量極大（2006 年大學系所評鑑即動用 757 

位評鑑委員），很難確保每位評鑑委員皆能勝任。 

 

系所評鑑採取認可制的特色，但執行上卻未能全面落實認可制精神。其原因包括大學並非

自願申請接受評鑑，更無建置輔導與協助大學系所發展的機制 

 

 

大學評鑑依其方式，大致可分為內部評鑑和外部評鑑。雖然教育部積極鼓勵各校辦理自我

評鑑，但是部分學校仍是迫於外部評鑑前須先完成自評工作才辦理自我評鑑，而喪失平日

自發性評鑑的動機與能力。 

 

目前臺灣一般大學並未針對學校條件、特性與功能，區分為研究型、教學型、或社區型大

學。因此所採用的指標大都一體適用。實務上，對研究型與教學型大學採用同一評鑑指標

時不盡公平，透過統一的標準來考核所有學校及系所，未必能確切反映各校發展方向、重

點與特色，甚至也未必能深入檢視及找出具體相關因素做為改進教學之依據 

 

 

未來改進途徑，茲建議如下： 

 

 

 

 

 

所實際狀況與特性，研擬大學系所分類評鑑指標 

 

 

參考資料: 

整理自秦夢群、陳遵行(2012)。臺灣高等教育評鑑制度與實施之分析研究，載於教育資料與研

究，106，頁 105-142。 

 

四、憲法保障以自我實現為核心的教育基本權。請就廣義與狹義或者是主觀功能與客觀價值的面

向述說我國國民享有那些法律保障的教育基本權。 

【擬答】： 

基本權除作為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利之主觀權利外，亦具有客觀價值決定之客觀價值秩序功

能。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受教權，主要係為促成學生個人之自我實現，其為憲

法所保障之基本權，亦具有主觀權利及客觀價值秩序之雙重性格。國家為履行其提供人民受

國民教育之義務，除自行作為給付者外，亦應恪遵憲法私人興學自由，以開展憲法對教育擔

http://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4高普考) 

共 3頁 第 3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負之多元文化使命。國家就此教育建制之學校教育系統，針對其教師及學校個人或集體之教

學自由、研究自由，及以學生學習自由為核心之權益，均應予充分保障，並建構多元、中

立、寬容之良善文化教育發展環境，及盡可能擴大承認國民中小學亦具學術自由。此外，鑑

於受國民教育之學童為未成年人，而其父母家長對其子女之教育係行使其親權，此為其不可

拋棄之權利及不得免除之義務，自應併予保障，就父母教育權析釋而出之選擇權，國家復應

充分尊重，並藉由客觀制度之建立，提供多元之教育環境，供家長為其子女之利益作最適之

選擇。 

 

憲法第 11 條將「講學自由」、「言論自由」、「著作及出版自由」併列。 

義務教育階段之國民中小學所擔負之教育責任與大學顯有差異，然教育基本法仍承認其一

定程度之自主性。諸如目前已允許各校對於教師聘任之自主外，可擴及擁有課程設定、實

驗班學生招生規則等自主決定權，或在學生權益保障上，將部分實驗學校中學生課程選擇

權落實至一般學校、學生代表參與校務討論等者是。 

 

我國之基本權清單中，憲法第 21 條明文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利與義務 371。」

教育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更明確規定：「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以此規範之聯結，自

然可知人民為受國民教育之權利主體。 

教育基本法第 4 條：「人民無分性別、年齡、能力、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念、

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對於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

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性及特殊性，依法令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其發展。」係為追求

實質平等，可稱係憲法教育平等權原則之具體化，具體作為應側重於城鄉教育資源均衡、

公私立學校學生享受相同之行政教育資源、對弱勢者教育之補助，以避免階級複製之惡性

循環；同法第 5 條規定：「（第 1 項）各級政府應寬列教育經費，保障專款專用，並合

理分配及運用教育資源。（第 2 項）對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育，應優先予以補助。（第 3 

項）教育經費之編列應予以保障；其編列與保障之方式，另以法律定之。」復宣示教育經

費優先性及保障，乃其必要之配套措施。 

 

教育基本法第 7 條：「（第 1 項）人民有依教育目的興學之自由；政府對於私人及民間團

體興辦教育事業，應依法令提供必要之協助或經費補助，並依法進行財務監督。其著有貢

獻者，應予獎勵 432。（第 2 項）政府為鼓勵私人興學，得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其

辦法由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除具體落實憲法私人興學自由保障之意旨外，國民教

育法第 4 條第 1 項後段明文指出國家鼓勵私人興辦國民教育之政策；同法第 4 條第 3 項

並明定：「前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委由私人辦理，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定之。」一以貫之，均將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內含為私人興學之態樣。 

 

人民作為教育權主體係承認學校選擇權及在家教育之其一法理基礎，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3 項後段明文規定，國民教育學生之家長「得為其子女之最佳福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

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利。」 

國民教育法學最佳化之理論模式，應肯認國家權力與父母教育權相互間，非處於對立與分

離，而存有共同合作之中間領域－第三區域。教育基本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為實現前

述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教師、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同法第 8 條第 3 項前段規

定：「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女之責任」，已確認國家、教育機構、教師、父

母四方之教育協力結構。質言之，國家高權與親權間具均衡關係，彼此非擇一關係，在交

集部分為共存關係，且以兒童之最佳利益為權衡之指標。父母對於國家教育事項非無置喙

餘地，然其參與權之保障，應建構在與教師教育專業性之尊重為前提，並採互為調和之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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